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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28           证券简称：凤凰传媒        公告编号：2021-004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 

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标的：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

有限责任公司51%的股权。

成交价格：64,680.46万元。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1 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海南凤凰新华出版

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挂牌的形式转让控股子公司海

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新华”或“交易标的”）51%的股

权。相关内容详见《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 51%股权的公告》（2020-025）。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根据北京天健

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海南

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0）

第 0315 号）的评估结果，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3 日以 64,680.46 万元的底价在江苏省

文化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文交所”）正式挂牌转让海南新华 51%股权。评估报告

相关内容详见《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海南凤凰新华出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51%

股权的进展公告》（20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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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进展 

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与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新华

书店集团”）签订了《国有产权转让合同》，海南新华书店集团以 64,680.46 万元的价

格受让海南新华 51%股权。截至挂牌截止日 2020 年 12 月 30 日，仅有海南新华书店

集团一家意向受让方。202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文交所出具的《受让资格确认书》，

经文交所审核海南新华书店集团具备受让资格。 

三、交易对方简介 

1、基本情况： 

名称：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12 月 24 日 

注册资本：壹亿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股东：海南省属经营性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南沙路 27 号 

法定代表人：何洋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投资与资产管理，市场推广宣传，企业形象设计，文

化教育交流、咨询、服务，教育文化活动组织策划，图书、报刊、办公用品、体育用

品、学生用品、照相器材、印刷器材设备、新闻出版器材及设备、教学及科研器材设

备、工艺品、教育文化用品、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

儿配方乳粉）、烟、酒的销售，通讯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电子教育产品的批发和零

售贸易，物业服务，网吧活动，酒店管理，旅游管理服务，餐饮服务，货运服务，自

由房屋租赁，出版物印刷，人才培训，仓储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

广告。 

2、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经审计） 2020年 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4,923.07  61,074.98  

负债总额 13,251.37  3,552.58  

净资产 31,671.71  57,522.40  

营业收入 2,069.57  1,152.72  

净利润 769.62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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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情况 

海南新华书店集团与公司除共同投资海南新华以外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国有产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转让方：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1、目标股权转让价款 

交易双方同意并确认，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转让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出具的《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海南凤凰出版发行

有限责任公司 51%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止，目标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26,824.43 万元。相应地，目标股权的价格为评估值乘以 51%，即

64,680.4593 万元。 

2、保证金的支付 

截至签署日，受让方已向文交所缴纳保证金 64,680,459.30 元，其中 409,721.00 元，

在被文交所确定为受让方后，将转为受让方应承担的交易服务费，剩下的 64,270,738.30

元，将在受让方支付了剩余目标股权转让价款中的任何一笔款项后，在同等金额范围内

自动转为目标股权转让价款。 

3、剩余目标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本合同生效之日起十(10)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将 582,533,854.70 元款项(即目标股

权转让价款与受让方已向文交所缴纳的保证金扣除受让方承担的交易服务费后的余款

之间的差额部分)一次或分次汇入文交所银行账户中。 

4、员工安置 

本次转让不涉及目标公司的职工安置或继续聘用事宜。双方同意，除双方另有约定

外，目标公司的员工薪酬、岗位、职责及管理制度不因本次转让而发生变动。 

5、债权债务处理 

双方确认并同意，除双方另有约定外，本次转让涉及的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仍由目

标公司继续承继。 

6、违约责任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义务，或一方在本合同中

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存在违反本合同的其他情况时，该方被视为已违反本合同。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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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方收到另一方说明违约情况的通知后，应在三十(30)日内纠正该违约行为(如该违约行

为能够予以纠正)；如违约方未能在前述三十(30)日内纠正其违约行为，或该违约无法被

纠正，则违约方应向另一方赔偿因其违约造成的损失。 

如本次转让因一方原因被文交所终止或中止，或一方无故不推进交易、无故放弃受

让或转让的，以该一方已缴纳的保证金作为对另一方的损害赔偿，如保证金金额不足以

弥补另一方损失的，另一方有权就未受偿部分继续向该一方主张。 

7、争议解决方法 

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书面提出协商要求

后的六十日内争议未能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将该争议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按照申请仲裁时仲裁委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语言为中文。该仲裁裁

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股权交割完成后，海南新华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公司将相应确认本

次股权转让产生的投资收益。经财务部门测算，预计本次交易对公司 2021 年度损益的

影响约为 30,400 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 2021 年审计报告为准。 

 

六、备查文件 

国有产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四日 


